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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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境外股权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宜华木业”）拟自筹资金人民币

２．４

亿元收购中国林业集团公司、

自然人杨建雄、自然人蔡加国、自然人吴荔清、中林中金森林开发有限公司其直接或间接所总共持有的加蓬登记并设立的企

业：华嘉木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Ｓ．Ａ．Ｈ．Ｊ

”）

７５％

的股权、森林开发出口公司（以下简称“

Ｅ．Ｆ．Ｅ．Ｇ

”）

１００％

的股权、木材出口贸易

公司（以下简称“

Ｅ．Ｎ．Ｂ

”）

１００％

的股权、常氏采伐工业公司（以下简称“

Ｅ．Ｃ．Ｉ

”）

１００％

的股权、加蓬森林工业出口公司（以下简称

“

Ｉ．Ｆ．Ｅ．Ｇ

”）

８７．２５％

的股权、热带林产品公司（以下简称“

Ｔ．Ｌ．Ｐ

”）

７５．１％

的股权（以上

６

家公司统称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

●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收购股权概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境外股

权的议案》（详细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同意公司与中国林业集团公司、

自然人杨建雄、自然人蔡加国、自然人吴荔清、中林中金森林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人民币

２．４

亿元收购其直

接或间接所总共持有的在加蓬登记并设立的企业：“

Ｓ．Ａ．Ｈ．Ｊ

”

７５％

的股权、“

Ｅ．Ｆ．Ｅ．Ｇ

”

１００％

的股权、“

Ｅ．Ｎ．Ｂ

”

１００％

的股权、“

Ｅ．Ｃ．

Ｉ

”

１００％

的股权、“

Ｉ．Ｆ．Ｅ．Ｇ

”

８７．２５％

的股权、“

Ｔ．Ｌ．Ｐ

”

７５．１％

的股权。

２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中国林业集团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张樟德

注册资本：人民币捌亿玖仟壹佰陆拾壹万元整

企业类型：国有企业

经营范围：承包森林行业境外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二）杨建雄

身份证号码：

３５０２０４１９６２０７２８４０１７

（三）蔡加国

身份证号码：

３５０２０２１９７００９１９００３８

（四）吴荔清

身份证号码：

３５０３２２１９７００８２２０５３１

（五）中林中金森林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英属维京群岛，托托拉岛道镇，离岸公司中心，邮政信箱

９５７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美元

企业类型：股份制

三、转让标的华嘉公司及各相关公司基本情况

（一）

Ｓ．Ａ．Ｈ．Ｊ

企业名称：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ＡＮＯＮＹＭＥ ＨＵＡ－ＪＩＡ ＤＥ Ｌ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ＤＥＳ ＢＯＩＳ

，

注册地址：

Ｂ．Ｐ．１８２２４ ＬＩＢＲＥＶＩＬＬＥ ＧＡＢＯＮ

（加蓬利伯维尔）

法定代表人：杨湘洪

注册资本：

６２５ ０００ ０００

西非法郎（

１００

万美元）

企业类型：股份公司

经营范围：主营胶合板、旋切单板、刨切木皮、锯材的加工，林地采伐，装修、装饰材料的加工，木材及木质相关产品的进出

口贸易。

（二）

Ｅ．Ｆ．Ｅ．Ｇ

企业名称：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ＳＴＩＥＲ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Ｕ ＧＡＢＯＮ

，

注册地址：

Ｂ．Ｐ．４５１ ＬＩＢＲＥＶＩＬＬＥ ＧＡＢＯＮ

（加蓬利伯维尔）

法定代表人：徐谦

注册资本：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西非法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主营林地采伐，林地规划，木材加工，木材贸易，运输，设备租赁及林地采伐作业设备维修等。

（三）

Ｅ．Ｎ．Ｂ

：

企业名称：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ＮＥＧＯＣＥ ＤＵ ＢＯＩＳ

注册地址：

Ｂ．Ｐ．４５１ ＬＩＢＲＥＶＩＬＬＥ ＧＡＢＯＮ

（加蓬利伯维尔）

法定代表人：胡赵雨

注册资本：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西非法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主营木材运输及贸易，木材加工，林地采伐，设备租赁及与设备维修服务等

（四）

Ｅ．Ｃ．Ｉ

：

企业名称：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注册地址：

Ｂ．Ｐ．４５１ ＬＩＢＲＥＶＩＬＬＥ ＧＡＢＯＮ

（加蓬利伯维尔）

法定代表人：胡赵雨

注册资本：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西非法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主营森林采伐及木材加工，经营木材及木制品

（五）

Ｉ．Ｆ．Ｅ．Ｇ

：

企业名称：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ＦＯＲＥＳＴＩＥＲ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ＡＢＯＮ

注册地址：

Ｂ．Ｐ．１８２２４ ＬＩＢＲＥＶＩＬＬＥ ＧＡＢＯＮ

（加蓬利伯维尔）

法定代表人：徐谦

注册资本：

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西非法郎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主营木材加工，运输及贸易

（六）

Ｔ．Ｌ．Ｐ

：

企业名称：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ＬＯＧ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注册地址：

Ｂ．Ｐ．１８２２４ ＬＩＢＲＥＶＩＬＬＥ ＧＡＢＯＮ

（加蓬利伯维尔）

法定代表人：徐谦

注册资本：

１０ ０１０ ０００

西非法郎

企业类型：股份公司

经营范围：林地采伐，木材加工及木材贸易

华嘉公司及各相关公司的资产情况分别为：

Ｓ．Ａ．Ｈ．Ｊ

名下拥有

１０

万公顷的林地产权，

Ｔ．Ｌ．Ｐ

公司名下拥有

１０

万公顷的林

地产权，

Ｅ．Ｎ．Ｂ

名下拥有

１０

万公顷林地产权，

Ｅ．Ｃ．Ｉ

名下拥有

５

万公顷林地产权，合计共拥有

３５

万公顷林地产权。

四、本次转让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变化示意图

（一）股权转让前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图

（二）股权转让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图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的

Ｓ．Ａ．Ｈ．Ｊ７５％

的股权、

Ｅ．Ｆ．Ｅ．Ｇ１００％

的股权、

Ｅ．Ｎ．Ｂ １００％

的股权、

Ｅ．Ｃ．Ｉ １００％

的股权、

Ｉ．Ｆ．Ｅ．Ｇ ８７．２５％

的股权、

Ｔ．Ｌ．Ｐ ７５．１％

的股权。

五、交易的定价依据

经本公司与转让方友好协商，并结合转让方提供的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华嘉及相关公司的资产评估情况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资产负债情况确定交易价格。

根据资产评估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Ｓ．Ａ．Ｈ．Ｊ １００％

的股权、

Ｅ．Ｆ．Ｅ．Ｇ１００％

的股权以及

Ｅ．Ｎ．Ｂ１００％

的股权、

Ｅ．Ｃ．Ｉ

１００％

的股权、

Ｉ．Ｆ．Ｅ．Ｇ１００％

的股权、

Ｔ．Ｌ．Ｐ１００％

的股权对应的总资产额为

２０

，

７６５．２９

万元， 其中流动资产合计为

５

，

４７９．５２

万元，

非流动资产合计为

１５

，

２８５．７７

万元；负债总计为

１３

，

５９６．３２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合计为

１

，

３８６．４４

万元，非流动负债合计为

１２

，

２０９．８８

万元；净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为

７

，

１６８．９７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２．４

亿元，其中股权转让对价为

１．１

亿元，转让方承担清偿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长期负

债对价

１．３

亿元。

六、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交易各方的名称

转让方：（甲）中国林业集团公司

（乙）杨建雄

（丙）蔡加国

（丁）吴荔清

（戊）中林中金森林开发有限公司

受让方：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交易内容：经公司与转让方友好协商的前提下遵循公允的市场原则，确定本次收购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２．４

亿元。

３

、转让价格：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２．４

亿元，其中股权转让对价为

１．１

亿元，转让方承担清偿华嘉公司及相关

公司长期负债对价

１．３

亿元。

４

、 支付日期和期限：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以内公司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４

，

２００

万元；合同生效

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公司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１．８８

亿元；转让标的的全部股权过户至公司之日起

５

个工作

日内，公司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若公司支付了全额股权转让款，上述总额

２．４

亿元的股权转让款由

转让方五个主体自行进行分配。

５

、债权债务处理

转让前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的全部长期负债由转让方承担或解决，其他债务由公司按照受让股权比例承担并解决。 转让

前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的全部债权由公司按照受让股权比例享有。

转让后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的所有债权均由公司按照受让股权比例享有，债务均由公司按照受让股权比例承担，转让后

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的债权债务均与转让方无关。

６

、转让方的陈述与保证

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系转让方根据加蓬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合法设立的企业， 其设立已经取得所有必要的政府批准

和许可；

转让方已根据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的章程规定及时、完整出资。

转让方保证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合法拥有其名下的总共约

３５

万公顷的林地，上述林地是真实的，且无产权纠纷。

７

、交接及股权过户

转让方在收到公司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

１．８８

亿元）后的

１０

天内将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的全部财务账册、

印章和资料完整移交给公司，双当并应在接收移交材料后签署交接证明。

股权变更登记由公司和转让方通力合作，按照加蓬的法律及时提供各相应股权过户资料，并在交接后的

３０

日内完成华

嘉公司及相关公司的所有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的工作。

８

、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双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署后，经受让双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转让方国有资产监

管机构及中国有关主管机关批准后生效。

七、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八、本次收购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后，公司将通过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持有其名下合法拥有的总共约

３５

万公顷的林地，进一步拓展产业链，

丰富公司木材资源，大幅提高公司木材自给率，降低制造成本，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公司战略

目标的实现。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与本次股权收购有关的资料，认为本次交易公正、公允、合理，不

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对本次股权收购事项的独立意见

１

、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做大做强公司的主业，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公司在召集、召开审议本次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董

事审议通过了该项交易。 该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经公司与转让方友好协商的前提下遵循公允的市场原则，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未失交易公平性，没有损害上市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十、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转让方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及中国有关主管机关批准后才能生效； 转让方负责清偿标的公司债务尚需

得到标的公司债权人的同意，上述事项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全体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一、备查文件

１

、经董事签名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

、经独立董事签名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决议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分别刊登了《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本公司二楼会议厅以

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４

人，代表股份

２７０

，

７４７

，

４４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

，

１５２

，

６６２

，

７１８

股的

２３．４９％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绍喜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黄贞、王志宏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赞成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２７０

，

７４７

，

４４６ ０ ０ １００

是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赞成票 反对票 弃权票 赞成比例

（

％

）

是否通过

２７０

，

７４７

，

４４６ ０ ０ １００

是

本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修订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全文详见

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黄贞、王志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如下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备查文件查阅途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或者公司所在地证券部。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下称

“本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共

９

人，实际参与表

决的董事共

９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东省

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以自筹资金购买位于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羊口镇

１７７９．１７

亩土地使用权。

该宗地位于寿光滨海（羊口）高新技术产业区内（具体位置为中心路以西，南环路以南，营子沟以北）；宗地面积为

１７７９．１７

亩，出让价格为人民币

３．３

万元

／

亩，合计为人民币

５８７１．２６１

万元整；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年期为

５０

年。

本次拟购买的土地将用于木制品生产加工基地及木材中转基地的建设，该项目建成后，将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产能布局，

提升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购买土地使用权事宜授权公司经理层全权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境外股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以自筹资金人民币

２．４

亿元收购中国林业集团公司、自然人杨建雄、自然人蔡加国、自然人吴荔清、中林

中金森林开发有限公司其直接或间接所总共持有的加蓬登记并设立的企业：华嘉木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

Ｓ．Ａ．Ｈ．Ｊ

”）

７５％

的

股权、森林开发出口公司（以下简称“

Ｅ．Ｆ．Ｅ．Ｇ

”）

１００％

的股权、木材出口贸易公司（以下简称“

Ｅ．Ｎ．Ｂ

”）

１００％

的股权、常氏采伐工

业公司（以下简称“

Ｅ．Ｃ．Ｉ

”）

１００％

的股权、加蓬森林工业出口公司（以下简称“

Ｉ．Ｆ．Ｅ．Ｇ

”）

８７．２５％

的股权、热带林产品公司（以下简

称“

Ｔ．Ｌ．Ｐ

”）

７５．１％

的股权（以上

６

家公司统称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将持有的

Ｓ．Ａ．Ｈ．Ｊ７５％

的股权、

Ｅ．Ｆ．Ｅ．Ｇ１００％

的股权、

Ｅ．Ｎ．Ｂ １００％

的股权、

Ｅ．Ｃ．Ｉ １００％

的股权、

Ｉ．Ｆ．Ｅ．Ｇ ８７．２５％

的股权、

Ｔ．Ｌ．Ｐ ７５．１％

的股权。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将通过华嘉公司及相关公司持有其名下合法拥有的总共约

３５

万公顷的林地，将进一步丰富

公司木材资源，大幅提高公司木材自给率，降低制造成本，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满足公司长期发展需要，实现公司可持续

发展。

本次收购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境外股权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１０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配套法规

、《

金鹰

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金鹰中

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

Ａ

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５００８８ １５００８９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２４７

号

基金募集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

，

４８１

份额级别

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

数分级

Ａ

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

数分级

Ｂ

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

级

（

合计

）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 － ３９３

，

３３５

，

３５７．２１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 － １３５

，

８２９．２９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 － ３９３

，

３３５

，

３５７．２１

利息结转的份额

－ － １３５

，

８２９．２９

合计

－ － ３９３

，

４７１

，

１８６．５０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

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 － ０．０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 ４９

，

５０９．４５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 － ０．０１２９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

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注：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

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投资者可到销售机构的网点查询认购确认情况，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和网站（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２

）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后不超过

３

个月时间里开始办理。 在确定申购开始时间与

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最迟于开始办理申购或赎回业务的

２

日前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和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上公告。

（

３

）本基金拟在基金合同生效后

６

个月内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在确定基金上市交易时间

后，本基金管理人最迟在上市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和本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刊登公告 。

（

４

）本基金份额配对转换自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

Ａ

、金鹰中证

５００

指数分级

Ｂ

上市交易后不超过

６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本基金管理人在开始办理份额配对转换的具体日期前

２

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上

公告和本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公告。

（

５

）有关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信息，敬请投资者留意本基金管理人的最新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

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增加众禄基金为代销机构并开通

定投、转换业务以及参加其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

禄基金”）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众禄基金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起正式代理销售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开放

式基金。 具体公告如下：

一、代销机构信息

名称：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层

Ｉ

、

Ｊ

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张玉静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３

二、本次增加众禄基金为代销机构的基金包括：

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１

）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２

）

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３

）

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４

）

金鹰主题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５

）

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６

）

金鹰中证技术领先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７

）

＠

金鹰策略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８

）

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１０００９

）

三、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

１

、参与基金

除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其余上述基金均参加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２

、优惠活动开展时间

本次优惠活动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起，活动截止时间届时另行公告。

３

、优惠活动方案

客户通过众禄基金电子交易平台众禄基金网（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基金买卖网（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申购或定期

定额投资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其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 若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

按

０．６％

执行；若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者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４

、重要提示

（

１

）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１００

元。

（

２

）上述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基金管理人发布

的最新业务公告。

（

３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且为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以及

处于封闭期的基金，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因是

后端收费基金，故不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因目前处于封闭期，自其开

放正常申购赎回业务之日起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

（

４

）根据金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投资者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内申购（包括

定投和转换入）该基金，不适用第一个保本周期的保本条款。 有关本基金保本和保证的详细约定，请参见该

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

５

）本基金管理人新增的基金产品是否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本基金管理人将与众禄基金协商后另

行公告。

（

６

）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众禄基金，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及流程以众禄基金的安排

和规定为准。

四、转换业务

１

、参与基金

除金鹰成份股优选证券投资基金（后端收费模式）以及处于封闭期的金鹰核心资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之外，其余上述基金均开通相互之间的转换业务。

２

、转换业务费用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

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１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的差额收取补差费。转出基金净金额所对

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 补差费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差额。

转出基金净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的，补差费为零。

（

２

）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

具体费用可详询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或客服电话。

３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

基金转换计算公式如下：

转出金额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转出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率

补差费（外扣）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补差费率

／

（

１＋

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

补差费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例如： 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５０

，

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一年

后（未满

２

年）决定转换为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１３６４

元，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是

１．１０３

元，对应赎回费率为

０．５％

，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３％

，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

为：

转出金额

＝５５０

，

０００×１．１３６４＝６２５

，

０２０

元

转出基金赎回手续费

＝５５０

，

０００×１．１３６４×０．５％＝３

，

１２５．１０

元

补差费（外扣）

＝

（

６２５

，

０２０－３

，

１２５．１０

）

×０．３％／

（

１＋０．３％

）

＝１

，

８６０．１０

元

转换费用

＝３

，

１２５．１０＋１

，

８６０．１０＝４

，

９８５．２０

元

转入金额

＝６２５

，

０２０－４

，

９８５．２０＝６２０

，

０３４．８０

元

转入份额

＝６２０

，

０３４．８０／１．１０３＝５６２

，

１３４．９０

份

即：某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

５５０

，

０００

份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一年后（未满

２

年）决定转换为金鹰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假设转换当日本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１３６４

元，转入基金

的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１０３

元，则可得到的转换份额为

５６２

，

１３４．９０

份。

４

、转换业务规则

（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且办理基金转换业务的代理销售机构须同时具备拟转出基金

及拟转入基金的合法授权代理资格，并开通了相应的基金转换业务。

（

２

）注册登记机构以收到有效转换申请的当天作为转换申请日（

Ｔ

日）。 投资者转换基金成功的，注册登

记机构在

Ｔ＋１

日为投资者办理权益转换的注册登记手续，通常情况下，投资者可自

Ｔ＋２

日（含该日）后向业

务办理网点查询转换业务的确认情况，并有权转换或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

（

３

）基金转换后，转入的基金份额的持有期将自转入的基金份额被确认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

４

）本公司基金单笔转换申请的最低份额为

５００

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

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

５

）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申请。转出基金

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或了解有关情况：

１

、众禄基金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２

、众禄基金网址：众禄基金网（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基金买卖网（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

３

、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４

、本基金管理人网址：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六、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 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7

2012

年

6

月

6

日 星期三

特别提示

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2 年 5 月 18 日修订）、《关于深化新

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 本公告新增回拨机制启动情况、网下配售股份无锁定期、推荐类询价对象、网下摇号配售、估

值与报价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容，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

重要提示

1、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2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642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下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下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2.50元 /股，发行数量为 3,200万股，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9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30%

3、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7.751938%，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5049021263%，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网上初步中签率的 15.35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

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2012年 6月 4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

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20%的股票 640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9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2,2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

4、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过摇号抽

签方式进行网下配售。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160万股）配号的方法，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

申购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根据网下最终发行数量摇出 6 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160万股股票。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并披露了本次发行定价的相关信息,包括：回

拨机制启动情况、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平、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

的市盈率指标、研究报告估值区间，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等统计数据，包括主承销商推荐的询

价对象的报价情况。

6、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2 年 6 月 4 日（T 日）结束。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

售对象缴付的申购资金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本次网下发行过

程由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5、根据 2012年 6 月 1 日（T-1 日）公布的《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

象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一

、

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2年 5月 18日修订）的要求，主承销商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

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期间所提交的有效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股票配售对象共有23家，全部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258,000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20,640万股。

二

、

回拨机制启动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7.751938%，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5049021263%，网下发行初步中签率为网上初步中签率的 15.35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

据总体申购情况于 2012年 6月 4日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从网下向网

上回拨本次发行数量 20%的股票 640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9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2,2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

三

、

网下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共配号 129个，起始号码为 001，截止号码为 129。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12 年 6 月

5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

行并公证。 根据《发行公告》，本次网下发行共计摇出 6个号码，中签号码为：

020、041、063、084、106、127。

四

、

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 960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4.651163%，认购倍数为 22 倍，最终向

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960万股。

根据摇号结果，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

（万股）

1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480 160

2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640 160

3 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 600 160

4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60 160

5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960 160

6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支支打 04 信托产品 160 160

合 计 4, 800 960

注：1、上表中的“获配股数” 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

数量。

2、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

五

、

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1、初步询价期间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

格（元）

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13.20 1, 600

2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滨海一号民生价值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6 年 2 月 14 日)

11.50 160

3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12.10 640

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阳光集结号收益型一期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3.10 480

5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10.00 480

6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11.00 480

7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13.00 480

8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12.00 480

9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 3 号红利成长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2016 年 3 月 17 日）

10.50 320

10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12.60 640

11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 3 号基金宝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2018 年 11 月 19 日）

12.18 160

12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现金牛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4 年 1 月 15 日)

11.50 480

1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9.00 800

1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9.50 800

1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债券优化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2019 年 1 月 5 日）

12.60 480

1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稳健回报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2.60 480

1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自营账户

12.08 160

18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11.75 160

19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投资账户

13.50 1, 600

20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2014 年 12 月

11 日）

11.20 160

21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11.00 320

22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投资账户

10.00 160

23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12.50 800

24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12.80 480

25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13.00 320

26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自营账户

8.80 480

27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自营账户

9.80 320

28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自营账户

10.28 160

29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自营账户

7.50 1, 600

30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11.10 800

31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11.60 800

32 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2.00 160

33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

投资账户

13.10 320

34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

投资账户

12.00 1, 280

35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

海马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

账户

11.50 160

36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积极增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7.00 160

37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8.00 800

3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9.00 800

39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盛中信全债指数增强型债

券投资基金

8.00 320

40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9.00 960

41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9.00 160

42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12.80 640

43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13.00 960

44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50 320

4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2.50 480

46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2.50 640

47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12.50 160

48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0.20 640

49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可转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13.00 160

5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10.00 960

51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9.00 1, 280

52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中行灵活配置 3 号之保

本增值资产管理计划（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2013 年 5 月

19 日）

9.80 160

53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0.00 1, 440

54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7.50 800

55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7.50 800

56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7.50 800

57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9.00 320

58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3.10 1, 600

59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3.10 1, 600

60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安瑞进取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3.10 1, 600

61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1.00 1, 440

62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1.00 1, 440

63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11.80 1, 600

64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11.80 1, 600

65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1.80 1, 600

66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11.80 1, 600

67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添颐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1.80 1, 600

68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4.00 960

69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1.97 320

70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2.50 960

71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商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12.50 1, 440

72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10.10 1, 600

73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福

建中行新股申购资金信托项

目 3 期

12.10 1, 600

74 上海德汇集团有限公司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支

支打 04 信托产品

12.54 160

75 深圳市同盛卓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同盛卓越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10.80 160

76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推荐）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工行 -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11.80 1, 600

77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推荐）

云信成长 2007－3 号瑞安

（第三期）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1.10 800

7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推荐）

云信成长 2007－3 号瑞安

（第三期）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1.60 800

79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9.10 160

80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11.80 800

81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账户

12.00 800

82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

投资账户

13.00 1, 600

83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

账户

12.18 640

合计 63, 040

2、对初步询价情况的统计

根据配售对象报价及申购数据，依次计算各价位上的累计申购总量及对应的认购倍数，统计如下：

序号

申报价格（元 /

股）

该价位上的申报

数量

（万股）

大于等于该价位上的

累计申购数量（万股）

对应网下发行认

购倍数

对应 2011 年摊

薄后市盈率

（倍）

1 14.00 960 960 0.60 29.79

2 13.50 1, 600 2, 560 1.60 28.72

3 13.20 1, 600 4, 160 2.60 28.09

4 13.10 5, 600 9, 760 6.10 27.87

5 13.00 3, 520 13, 280 8.30 27.66

6 12.80 1, 120 14, 400 9.00 27.23

7 12.60 1, 600 16, 000 10.00 26.81

8 12.54 160 16, 160 10.10 26.68

9 12.50 4, 480 20, 640 12.90 26.60

10 12.18 800 21, 440 13.40 25.91

11 12.10 2, 240 23, 680 14.80 25.74

12 12.08 160 23, 840 14.90 25.70

13 12.00 2, 720 26, 560 16.60 25.53

14 11.97 320 26, 880 16.80 25.47

15 11.80 10, 400 37, 280 23.30 25.11

16 11.75 160 37, 440 23.40 25.00

17 11.60 1, 600 39, 040 24.40 24.68

18 11.50 800 39, 840 24.90 24.47

19 11.20 160 40, 000 25.00 23.83

20 11.10 1, 600 41, 600 26.00 23.62

21 11.00 3, 680 45, 280 28.30 23.40

22 10.80 160 45, 440 28.40 22.98

23 10.50 320 45, 760 28.60 22.34

24 10.28 160 45, 920 28.70 21.87

25 10.20 640 46, 560 29.10 21.70

26 10.10 1, 600 48, 160 30.10 21.49

27 10.00 3, 040 51, 200 32.00 21.28

28 9.80 480 51, 680 32.30 20.85

29 9.50 800 52, 480 32.80 20.21

30 9.10 160 52, 640 32.90 19.36

31 9.00 4, 320 56, 960 35.60 19.15

32 8.80 480 57, 440 35.90 18.72

33 8.00 1, 120 58, 560 36.60 17.02

34 7.50 4, 320 62, 880 39.30 15.96

35 7.00 160 63, 040 39.40 14.89

3、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综合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的结果，研究员认为发行

人合理价值区间为 11.97-14.25元 /股。 初步询价截止日发行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2011 年平均市盈

率为 37.11倍。

六

、

持股锁定期限

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七

、

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6]78号)的规定处理。

八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

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82133102、82130572

传真：0755-8213330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

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6

日

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于 2012 年 6 月 4 日（T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中颖电子” A 股 2,240 万股，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

证，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252,60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3,168,931,000 股，配号总数为 6,337,

862 个，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006337862。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7068629768%，超额认购倍数为 141倍。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2 年 6 月 6 日（T+2 日）

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12 年 6 月 7 日（T+3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

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6

日

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